
航空学院 

2020 级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卓越班”选拔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

意见》（教高[2011]1 号）精神，学院拟面向长空学院 2020 级本科

生选拔部分优秀学生进入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特色班，现将具体选拔办法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按照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要求，紧密结合国家

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防现代化发展的需求，系统改革飞行器设计与工

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将参与计划的学生培养成为适应社会和经济发

展需要的、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卓越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模式 

结合航空、航天办学特色，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等高水平科研平台，借力联合优势企业，实行校企共建实

习基地，重点提供工程训练、工程实习机会，突出培养学生工程实践

能力、工程设计能力、工程创新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表 1 航空学院“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特色班 

学院 专业名称 级别 选拔人数 

航空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国家级 38 

三、选拔总要求 



1.选拔原则 

客观、公平和公正地考察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注重考察学生的思

维潜质和创新能力，判断其发展方向，选拔符合“卓越”班培养目标

的学生。 

2.选拔对象及人数 

长空学院 2020 级本科生，择优选拔不超过 38 人。 

3.报名条件 

报名学生对航空航天专业有执着爱好，且当前平均学分绩点在

3.6(含 3.6)以上。在某一学科领域具有创新潜质并能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的学生，可适当放宽绩点。 

报名学生应品德优良，身体健康，立志从事工程实践工作，具有

活跃思维、创新意识和主动实践意识，具有较强的主动学习能力，参

加过研究性社会实践活动，或获得过国家级竞赛奖项，或拥有发明专

利者优先考虑。 

四、选拔程序 

1、宣讲会 

学院于6月4日晚上7:00在将军路校区6101教室组织宣讲活动。 

2、报名时间 

符合报名条件者，填写《2020 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学生选拔申请表》，报名具体时间由长空学院统一发布。 

3、资格审查 



1）长空学院审核学生提交的报名信息，包括平均学分绩点、过

往所获奖励以及提供的附件材料等进行初审。如考生提供虚假材料，

任何时候一经发现，将取消面试资格。 

2）根据学生申报意向和报名条件，学院综合学生的第一学期成

绩（平均学分绩点、已修主要必修课程成绩以及学生主要竞赛获奖情

况）进行排序，并按照拟招生人数 1:1.5 的比例确定 60 名左右的面

试人员名单。 

4、面试安排 

1）面试组织：由航空学院负责统一组织面试，面试方式为专家

面试。 

 2）面试考核内容: 

①面试学生自我介绍 1 分钟； 

②回答结构化问题，时间：5 分钟以内，结构化考题部分由航空

学院统一命题； 

③专家自由提问，时间：4 分钟以内。 

3）面试时间：初定于 6 月 19 日。 

具体面试细则、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5. 学校审核 

根据学生的绩点和面试综合成绩，学院上报拟录取名单至学校教

务处审核，经公示后确定录取名单，学校发文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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